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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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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5时05分开会。

通过议程

议程通过。

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法官(S/2014/520、S/2014/521和

S/2014/522)

主席(以英语发言):根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第十

一条，安理会现在着手举行第九次会议，再次投票

选举国际法院一名法官，以填补一个剩余空缺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安理会现在准备着手选举国

际法院剩余的一名法官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，我收到了2014年11月11

日阿根廷常驻代表玛丽亚•克里斯蒂娜•佩瑟瓦尔夫

人阁下的来信，其中通知我关于撤消对苏珊娜•鲁伊

斯•塞鲁蒂女士作为国际法院法官候选人的提名的决

定。

我还收到了法律顾问2014年11月14日的来信，

他代表秘书长通知我，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

知法律顾问，已通过其各自代表团向提名该候选人

的各国家团体转告了关于撤消苏珊娜•鲁伊斯•塞鲁

蒂女士的候选人资格的决定，并且没有收到任何反

对意见。因此，她的姓名未列在选票上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安理会现在准备着手选举国

际法院剩余的一名法官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安理会现在开始新一轮投票。我请会议干事分

发选票。

应主席邀请，贡博先生(乍得)和卡韦萨斯先生(
智利)担任计票人。

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安理会成员应在其希望

选举的候选人姓名旁边的方框内打上“X”记号。

* * *

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我认为安理会所有成员现

已填好选票，我请会议干事收回选票。

* * *

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所有选票已收齐。我谨提

醒安理会成员，按照惯例，只有在核实大会也已收

齐选票后方可计算安全理事会的选票。在收到这一

信息之前，安理会将继续开会。

* * *

主席(以英语发言)：投票结果如下：

选票总数： 15

无效票数： 0

有效票数： 15

弃权票数： 0

法定多数票： 8

所得票数：

帕特里克•利普顿•鲁滨逊先生           15

因此，帕特里克•利普顿•鲁滨逊先生获得了安

全理事会法定多数票。我已以书面形式将投票结果

通知大会主席。

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，我刚刚收到大会主席的

下列信函：

“我谨通知你，在今天专门为选举国际法

院五名法官剩下的一个席位而举行的大会第53

次全体会议上，帕特里克•利普顿•鲁滨逊先生

（牙买加）获得了大会绝对多数票。”

因此，同一名候选人均在安理会和大会获得法

定绝对多数票。由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均已商定同

样的候选人，因此，法学家穆罕默德•本努纳先生，

詹姆斯•理查德•克劳福德先生，琼•多诺霍女士，基

里尔•格沃尔吉安先生以及帕特里克•利普顿•鲁滨逊

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，自2015年2月5日起任期

九年。我谨向他们表示祝贺，并祝愿他们在当选的

重要职位上一切顺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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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谨代表安理会感谢计票人为举行选举提供了

协助。

我还要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以建设性的方式参

与了这一选举进程。我要重申我在上周进行的安理

会闭门磋商中就阿根廷在如此独特的情况下采取的

非常积极、值得称赞的行动所做的评论。

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。

下午3时45分散会。


